
【就學貸款】112-2 就學貸款時間 113 年 02 月 19 日至 02 月 23 日止至行政大樓一樓生活輔導組辦理 

 

112-2【日間部學生】 就貸業務申請辦理時程及注意事項如下： 
 

一、 收件時間：113.02.19(一) ~ 113.02.23(五) 上午08:30-12:00;下午13:30-17:00  

可提早繳交或掛號郵寄，【逾期不受理】。 

二、 收件地點：(日間部)行政大樓一樓生活輔導組【請詳閱注意事項】。 

三、 掛號郵寄： 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生活輔導組 (申請就學貸款 ) 收 

【信件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】 

四、 申請資格： 

1.本貸款對象之學生應為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，並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者。 

2.申請就學貸款之資格限制如下(依據111年報稅資料家庭年所得進行查核)： 

五、 注意事項： 

1. 繳交貸款申請書第 2聯前：應先到出納組(行政大樓一樓)查核貸款金額是否貸足額，以確保同

學貸足所須應繳學雜費；出納確認完成後再到生輔組繳交貸款申請書 。 

2. 貸款申請書第 2聯請於期限內繳交學校才視同完成就貸程序，逾期或未依限繳交者視同未辦理

就學貸款。 

3. 收件進度查詢：請至校務行政 E化資訊平台(eCare) → 登入系統 → 表單及公告查詢 → 就

學貸款進度查詢確認。 

4. 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酌教務處公告之註冊須知。 

5. 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學生請另依各學制辦公室公告辦理。 

6. 如有就學貸款問題可洽： 

(日間部)生活輔導組辦公室或撥打 05-6315176。 

(夜間部)進修推廣部辦公室或撥打 05-6315076、6315097 

 學生(本人)+學生的兄弟姊妹數+學生的子女數=總計人數合 

家庭年所得 共 1名  共 2名 
共 3(含)

以上 
繳交佐證資料 

(參考/查核結果) 

120萬元以下 
可申貸 

(免息) 

可申貸 

(免息) 

可申貸 

(免息) 
X (免繳交佐證資料)  

120萬元-148萬元 不可貸款 
可申貸 

(免息) 

可申貸 

(免息) 

1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詳細記事) 

2. 在學證明(已成年在學之兄弟姊妹及子

女才需繳交) 

148萬元以上 不可貸款 
可申貸 

(自負利息) 

可申貸 

(免息) 

1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詳細記事) 

2. 在學證明(已成年在學之兄弟姊妹及子

女才需繳交) 


